附件3：
物证检验及鉴定专业技能水平测试
有关事项

一、测试方式及内容
综合采取专业笔试和专业面试方式进行专业技能水平测试。根据招考职位类别划分为电子物证检验、理化检验、物证检验、声纹检验等4个测试专业。

（一）专业笔试：主要测试报考者掌握物证检验及鉴定的知识水平。采用闭卷考试方式，考试时限为120分钟，满分为100分。

1.《电子物证检验能力水平测验》：客观题占比50%、主观题占比50%。

2.《理化检验能力水平测验》：客观题占比30%、主观题占比70%。

3.《物证检验能力水平测验》：客观题占比50%、主观题占比50%。

4.《声纹检验能力水平测验》：客观题占比50%、主观题占比50%。

专业笔试结束后，根据成绩分析汇总，确定专业笔试合格分数线，未达到专业笔试合格分数线的考生，即为专业技能水平测试成绩不合格；达到专业笔试合格分数线的考生，方可进入专业面试。
报考者务必携带的考试文具包括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、2B铅笔和橡皮等。报考者在指定位置上填写准考证号、姓名等信息，并在指定位置上作答，在试题本或其他位置作答一律无效。

（二）专业面试：主要测查报考者掌握物证检验及鉴定的应用能力。满分为100分，最低合格分数线为60分，未达到专业面试合格分数的考生，即为专业技能水平测试不合格。

二、成绩计算
物证检验及鉴定职位专业技能水平测试成绩计算公式为：专业技能水平测试成绩=专业笔试成绩×50%+专业面试成绩×50%。成绩计算中，均按照保留小数点后2位处理，小数点后第3位进行四舍五入。

三、时间地点
（一）专业笔试：

笔试时间：2025年4月12日（周六）9:00-11:00。

笔试地点：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（棋盘山校区）2号教学楼（沈阳市浑南区东陵东路82号），考生从学院北门或西北门进入。

考场安排：考生于考试当天在考点现场查看。

注意事项：考生8:30入场。考试开始30分钟后，不得入场。未在规定时间内进入考场的考生，视为自动放弃专业技能水平测试资格。
（二）专业面试：专业面试相关人选名单、时间地点等事项，在专业笔试结束后，通过“辽宁人事考试网”另行发布专业面试公告，请考生时刻关注。

四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考生未在规定的时间、地点参加相关职位专业技能水平测试的，视为自动放弃专业技能水平测试资格。
（二）考生除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原件外，其他物品（手机、手表等电子通讯设备）不得带入考场。
（三）考生在专业技能水平测试过程中，无论结果是否合格，考生均应到相应登记处登记并签字确认。
（四）考生在专业技能水平测试环节有弄虚作假、隐瞒事实真相以及其他妨害相关工作正常进行的行为，按照《公务员录用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处理。
（五）考生在专业技能水平测试时，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，考试结束后立即离场，不得滞留。
（六）考生家长及陪同人员禁止进入考场，不得在场地四周滞留、穿越警戒线。出现扰乱考务工作秩序的，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处理。
五、测试大纲
1.电子物证检验：电子数据取证技术原理、常见工具使用、主流代码审计、逆向技术、密码学基础、服务器取证分析、网络流量分析等。
2.理化检验：无机化学、有机化学、分析化学等。

3.物证检验：法医物证学、分子生物学基础、遗传学原理、法医DNA检验技术等。
4.声纹检验：信号和系统相关知识、语音信号处理、声学、语音学基础、说话人鉴定的方法等。
六、咨询电话:
024-86992769


